


109年度第2季第二場次高分子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年 7月 23日(四)上午9時整

二、開會地點：第六組會議室

三、主 持 人：楊副組長紹經                   紀錄：宋志堅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宣導事項：無

六、討論議題：

議題一：本局第六組提案

案由：

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之織物孔洞判定疑義，提請討論。

說明：

  (一)孔洞問題- CNS 11676規範4.4.2.1是否可依CEN/TR 13387-3排除織物

     造成的孔洞。

     4.4.2 嬰兒床內之孔洞、縫隙及開口

     4.4.2.1 一般

     除 4.4.2.2～4.4.2.6、4.4.4.2及 4.4.4.3規定之孔洞、縫隙及開口外，

      其他所有可觸及孔洞、縫隙及開口，依7.4.1測試時，應小於7 mm、介

於12 mm～25 mm或 45 mm～65 mm範圍內。

   (二)嬰兒照護用品檢驗規定是否可引用CEN/TR 13387-3「Child care 

articles-General safety guidelines Part3: Mechanical 

hazards」。

  廠商：

  (一)參照 CEN/TR 13387-3與國際各實驗室判定一致性，建議排除織物造成

    的孔洞-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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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目前國際各實驗室判定有參考CEN/TR 13387-3，建議本句所有的”嬰兒

      照護用品”皆應該引用CEN/TR 13387-3作為指南，如以下摘錄說明。

   兒童使用育兒用品—一般安全指南--第3部分︰機械危險其中6.6.2說明開

口由剛性物質包圍產生。所討論的開口部位很大部分為織物產生，故不該

判定為開口。

  

結論：

(一)現有國家標準CNS 11676就孔洞、縫隙開口部分並無排除適用條款，即嬰

兒床本體上如有孔洞、縫隙開口不論軟質織物或硬質塑膠所形成，皆需

依上述標準相關節次規定進行檢測判定；按本案紅圈標註之孔洞有軟質

織物環繞孔洞下緣處依據前揭標準宜屬第4.4.2.1節一般孔洞範疇，爰宜

依該標準指示內容進行實際判定。

(二)廠商如就軟性織物產生的孔、開口或間隙不具豁免一案，尚有疑慮異見

時，建議可檢附相關技術文件、檢測報告資料及理由說明等向本局第一

組提出該國家標準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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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本局第六組提案

  案由：

  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之標示內生產日期標是否可用英文標示疑義。

  說明：

  本案本體標示共有兩種，第一種是產品資訊標，有中文標示說明製造日期

(可見產品上生產日期標(年/月/日)，如圖 1)，第二種是供銷售世界各地，

包含英語系及非英語系國家，所使用含生產日期之附屬名牌標示(如圖 2)；

本案所指中文標示已於商品本體上有標註必要說明資料，附屬名牌標示之日

期則因以英文方式標註而被判定不符商品標示法。

      

             圖1                                   圖 2

  結論：

  (一) 標示符不符合規定之判定，需視個案呈現方式能否明確讓消費者理解其

所表達之意義為原則，舉例「MAXIMUM：5 kg」的情況，在檢視標示上，

被判定認為有問題，因為尺度、厚度、最大容許載重量都以數字加單

位呈現，如果沒有中文(標頭)說明，消費者會有無法瞭解其代表項目

為何之困惑產生，也可能會有誤認是商品淨重；又在型號慣例上都是

「英文字母+數字」，既使不加標頭也符合規定，倘標示「model：AW-

7538」，消費者並不會有誤認情形發生，在判定上應會認為其表示方

式屬符合規定。  

(二) 按本案圖2例示中所揭示資料內容如為中文，在可辨識各項語意情形下

不論標示項名稱是否為中文，原則上均可符合商品標示法要求，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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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英文(標示項名稱及資料內容)、或者項目名稱有混淆不清無法認

定情況下，除非有如圖 1相對應標示配合說明外，否則都應判為不符合

要求。

議題三：玩具中心提案

  案由：

  CNS 16005 第 6.2.1.1 節中敘及：「安全護欄橫跨在試驗框架的2支山毛櫸

角材間之矩形範圍，高度至少 650 mm，且依6.2.2測試時，安全護欄全寬中

不得有腳踏處。」；對於全寬中不得有腳踏處宜再詳細規定。

說明：

依據 CNS 16005，可設計一片 650 mm 的板子，即可符合第6.2.1.1節的要

求，亦即離最高處 650 mm 內無腳踏處，兒童即不可攀越。

  結論：

  按國家標準之第6.2.1.1節要求事項就〝依6.2.2測試時，安全護欄全寬中

不得有腳踏處〞等內容，因以上文字語意不明確，現有腳踏處判定原則恐有

造成誤解情形，爰宜就以上標準內容疑點提請第一組技術委員會討論決議後，

於下次一致性會議中再行提出討論。

議題四：玩具中心提案

  案由：

  CNS 16005 第 6.4.1.3 節中敘及：「使用者不需操作即能關閉之關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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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未操作亦應能鎖定開啟系統。依6.4.2.2測試後，使用者不需操作即

能關閉之關閉系統，應仍可在使用者不需操作下關閉與鎖定開啟系統。」又 

6.4.2.2 節測試條件為：「自最大開啟位置操作開啟與關閉系統 10次，並自

最小開啟位置操作開啟與關閉系統 10次。」惟未定義最小開啟位置。

說明：

  本中心於 109 年度辦理安全護欄市購案，發現多數樣品在最小開啟位置，

因動量不足並無法自動關閉。惟部分產品在其外箱又有敘及其符合 EN 1930 

之規定。故是否應制定有關最小開啟位置之定義。

  結論：

考量在最小角度下關閉系統能自動閉合，避免嬰幼兒由未閉合之門縫間隙任

意通過或簡易推拉作用力造成護欄完全開啟，使嬰幼兒發生後續危害事情；

在此處之最小角度應該由產品最不利條件(角度)去判斷，例如在某一特定小

角度，因磁鐵吸力不足護欄無法吸附至設定位置，則此最不利條件(角度)即

訂為最小角度，在上述所稱最不利條件(角度)如能回復至閉合設定位置，則

認定為符合要求。

七、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玩具中心提案

  案由：

  CNS 11676 第 4.4.6.2節定義，除腳輪/輪子上的鎖定裝置外，所有鎖定系

  統應符合下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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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依 7.11測試時，至少以50N之作用力操作 (如為旋轉構件時，則量測其

     切線力)。

  (b)需有至少 2道依不同原理操作的連續動作，第1道操作已進行並維持之同

     時，進行第2道操作。

  (c)需有至少兩道依不同原理操作的分開但同時的動作。

  (d)設有 2 個相距至少 850 mm 之操作裝置，且需同時操作。

  (e)需提起嬰兒床底板以使嬰兒床折合。

  如嬰兒床底板上之嬰兒體重，對鎖定具有絕對影響，可視為操作裝置。

  說明：

  本中心測試某家廠商所提供的嬰兒床，其有取得 EN 716 測試報告合格，但

本中心檢視其未符合上述五種條件之一，廠商所提供的說明書如附，本中心

檢附測試照片如下圖。有關操作上”同時”認定原則有其疑慮，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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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現有國家標準CNS 11676 第 4.4.6.2節就〝同時〞字句並無清楚界定，亦無

從嚴認定或需有〝施作手繼續保持施力〞之特殊要求；本案先轉動圓盤再按

白色中心按鈕之操作鎖定機構雖分為 2個動作，但在操作行為上仍可被認定

為〝至少 2道依不同原理操作的連續動作〞，且〝第 1道操作已進行並維持

同時，進行第 2道操作〞，在實際檢測判定上應可符合第 4.4.6.2節第(b)點

要求。

臨時動議二：SGS提案

  案由：

    國家標準兒童照護用品 (例如：嬰兒床)在標示及使用說明書各包括事項之語

    意內容，有無特殊要求或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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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現有兒童照護用品在標示及使用說明書除包括一般事項外，尚有針對安全方

面之特殊要求，該類特殊要求常以雙引號〝〞導引「警告」、「重要」等系

列字句藉以強調其標註內容重要性，有關上述「警告」、「重要」所強調內

容是否可以語意相近之內容表示即可？以上提起討論。

    
    結論：

   有關國家標準兒童照護用品在標示及使用說明書以雙引號〝〞導引「警告」、

「重要」等系列字句內容考量現有本局實際作法，及對廠商必要性要求，就

〝〞導引「警告」、「重要」所強調語意內容請廠商儘量參照雙引號內導引

之主要重點內容填寫，是否需全文照錄則由廠商依實際需求自行評估處理。

八、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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